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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事項

於 2021年 3月 18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科訂立該協議，據此，中科已有

條件同意收購轉讓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0百萬元，並將以現金結算。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所載有關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

25% ,，故訂立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出售事項

於 2021年 3月 18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中科訂立該協議，據此，中科已有條

件同意收購轉讓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0百萬元，並將以現金結算。

該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2021年3月18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 (1) 本公司，作為賣方；及

(2) 中科，作為買方。

將予出售之資產 ： 轉讓權益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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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 人民幣10百萬元，按以下方式支付予本公司：

(i) 人民幣 5百萬元須於該協議生效日期支付（「首筆

付款」）；及

(ii) 人民幣 5百萬元須於 2021年 9月 1日前支付。有關

代價乃由本公司與中科經參考（其中包括）禾健

於 2021年 2月 28日的資產淨值後按一般商業條款

公平磋商達致。

先決條件 ： 出售事項須待先決條件於完成時或之前達成後，方

可作實：

(i) 該協議生效；

(ii) 本公司及中科各自及任何第三方已就該協議及其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一切所需同意、授權及批

准，且轉讓權益不受任何構成出售事項重大障礙

的第三方權利約束；

(iii) 於完成日期，禾健的財務狀況或業務營運並無重

大不利變動；

(iv) 訂約方於該協議項下之保證及承諾仍屬真實、準

確及完整；

(v) 該協議之訂約方概無違反該協議；及

(vi) 概無司法機構、審批機構或法定監管機構向該協

議任何訂約方發出或作出任何判決、裁定或頒

令，以致禁止出售事項或令出售事項不合法；且

概無頒佈任何新訂或經修訂法律以禁止出售事項

或令出售事項不合法。

完成 ： 待所有先決條件達成後，本公司須於收取首筆付款

後 10個營業日內向相關機關提交登記轉讓權益的轉

讓所需的所有相關文件。完成將於向相關機關登記

轉讓權益的轉讓當日發生。

終止 ： 該協議將於訂約方書面協定時即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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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承諾

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向中科承諾（其中包括）：

(i) 自完成日期起直至2021年12月31日，倘禾健的客戶大規模退回產品（即退回超

過若干金額的銷售額（「金額N1」）），本公司須就退回產品超出金額N1的部分

向禾健作出全額補償，惟有關退貨乃由於 (i)禾健產品在本次交易完成後出現

質量問題；或 (ii)禾健誤導及欺詐宣傳以及在本次交易完成後並非由本公司造

成的其他行為除外；及

(ii) 自完成日期起計三年期間，本公司須就中科取得禾健控制權前超出若干金額

（「金額N2」）及因禾健的業務活動或本公司的行為而造成的損失向中科或禾健

作出全額補償，包括：

(A) 有關產品質量的任何索償，該賠償金額將視乎中國人民法院的判決而

定；及

(B) 任何與稅務審計有關的補稅、滯納金及罰款開支。該金額將視乎主管稅

務機關發出的書面行政處罰決定而定。

當發生上文 (i)及 (ii)所述事件，且金額N1及金額N2的總和超過人民幣1百萬元時，

將觸發本公司的彌償責任。

訂立該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相信，出售事項有利於進一步落實本集團集中資源發展好健康品牌系列產

品的發展策略，專注於發展國內分銷商渠道及電子商務渠道，並減少對本公司其

他品牌及銷售渠道的投資。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及保健食

品。禾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通過線上接線中心，銷售主要以禾

健品牌產品為主的保健產品。

有關中科之資料

中科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及保健

食品。於本公告日期，中科由 (i)王連安先生（於保健產品行業擁有豐富經驗的中

國人士）擁有約 27.1%權益； (ii)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中國公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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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擁有約19.1%權益；及 (iii)一組中國人士擁有約53.8%權益。據董事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科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所載有關該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 ,，故訂立該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該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科訂立日期為 2021年 3月 18日的股權購買

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告「該協議」一節；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以

外的任何日子；

「本公司」 指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

「完成」 指 出售事項完成；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出售禾健的100%股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禾健」 指 上海禾健營養食品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及緊接完成前由本公司全資擁

有；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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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根據上市規則，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

並無關連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

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轉讓權益」 指 於禾健的100%股權；

「中科」 指 中科健康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桂平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2021年3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桂平湖先生、張源女士及朱飛飛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繼彤先生、蔡天晨女士及王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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